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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不動產投標須知 

一、標的及底價： 

（一）租賃標的物之標示(如附標租位置圖)： 

1. ■土地：高雄市鹽埕區鹽北段369、372及369-3地號部分。 

□房屋：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土地坐落：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倉庫編號：       〉 

□停車場：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法定停車場：位置：       。 

租用範圍:汽車停車位     車位、機車停車位    車位及相關設

備。 

2.租賃面積：2,066.21平方公尺。 

(土地：    平方公尺，房屋：    平方公尺，倉庫：    平方公

尺)。 

3.使用分區：第四種住宅區、道路用地。 

（二）標租底價：每月新臺幣11萬1,730元(含營業稅)。 

二、截止投標時間、開標時間及地點： 

（一）截止投標時間 

日期：民國114年11月13日上午9時30分。 

（二）開標時間及地點 

日期：民國114年11月13日上午10時00分。 

地點：高雄市三民區南華路257號4樓(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

開發處高雄營業分處會議室)當眾開標。 

（三）開標日如開標地點所在地，因遇颱風等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

經政府宣佈停止上班者，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一個上班日同地點時段

開標。 

三、投標資格： 

（一）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 

（二）依法登記之法人。 

（三）(刪除)。 

（四）開標前與本公司有法律糾紛或承辦本公司其他業務拖欠費用或承租標的

物尚未繳清應付租金、違約金或其他原契約所約定應由承租人支付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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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不得參與投標。受主管機關停業處分期限未滿者亦同。 

四、投標單之填寫: 

（一）以毛筆、自來水筆、原子筆書寫或機器打印。 

（二）投標金額以中文大寫書寫，單位為「元」，並計算至個位數，且不得低

於標租底價。 

（三）填妥投標人資料(法人應註明法人名稱及法定代理人姓名、地址、電話

號碼及法人統一編號或經權責單位核發之許可文件字號)、投標金額及

附件，並蓋章。 

（四）投標人如有代理人者，應填寫代理人資料。外國法人應加填在國內代理

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電話號碼及住址。 

（五）每1投標人限投1標單，且不得2人(含)以上合投1標單。 

五、投標人應繳納之押標金(按投標金額7個月計算)，限以下列票據繳納： 

（一）以開標日(或之前)為到期日之財政部登記核准之銀行、信用合作社、郵

局、農會及漁會所開立之劃線支票(指以上列金融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

人之劃線支票)或保付支票。 

（二）郵政匯票。 

前項押標金票據以「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處高雄營業分處」

為受款人，未按規定辦理者，所投標單無效作廢。 

得標後簽約並完成公證後，由押標金中之1個月轉作第1個月租金，另6個

月轉作履約保證金；若有加價得標之情形，應於簽約前補足相關差額。 

六、投標手續： 

投標人應以郵遞方式，連同投標單及應繳投標押標金之票據及下列各款文

件妥予密封於投郵標封內(請投標人填列投標人名稱、地址及連絡電話），

以掛號函件於截止投標時間前寄達高雄站前郵局第8-90號信箱。 

（一）以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投標則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以法人資格投標者則檢附法人設立登記表或變更登記表及負責人(法定

代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  （刪除）。 

（四）投標資格聲明書。 

（五）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聲明書(含附件1-1、1-2)。 

（六）廠商廉政相關規定告知書(含附件2)。 

（七）其他相關文件（切結書等）。 

（八）企劃書：1式15份，企劃書內容應依遴選須知規定撰寫，並燒錄光碟片1

片或隨身碟一只。 

逾期寄達者，由投標人逕洽郵局辦理原件退還。投標人一經投標後，不

得撤標；得標後僅得以其為得標不動產之承租人。 

七、投標人可於開標時由負責人或委託代理人(須繳交授權書)憑身分證及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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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郵局掛號執據進入開標場所，出席開標及聽取決標結果。 

八、開標及決標：本案採資格審查及綜合遴選 2 階段。 

（一）第1階段：資格審查 

1.日期時間：民國114年11月13日上午10時00分。 

2.地點：高雄市三民區南華路257號4樓(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

產開發處高雄營業分處會議室)。 

3.開標日如開標地點所在地，因遇颱風等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

素經政府宣佈停止上班者，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一個上班日同地點

時段開標。 

4.由本公司派員前往郵局，於截止投標時間屆滿時，開啟信箱取回投標

函件，於開標時當眾點明拆封，並就投標資格進行審查。 

5.投標廠商可於開標時由負責人或委託代理人〔須繳交授權書〕憑身分

證及投標之郵局掛號執據進入開標場所。 

6.開標進行中，如投標人廠商與本公司或投標人廠商間發生爭議時，由

主持人會商相關人員後裁決之，投標人不得異議。 

7.停止招標一部或全部不動產時，由主持人於開標時當場宣布。 

8.資格及投標文件不合格者，不得參加後續遴選。 

9.審查文件內容及程序： 

(1)投標廠商之標封應含：投標單、應繳納之押標金票據及本須知第

六條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企劃書1式15份、企劃書內容電子檔光

碟1片或隨身碟1只。 

(2)開啟標封、企劃書。 

(3)資格審查後，將合格廠商之企劃書先行檢送各遴選委員審閱。 

(4)資格及投標文件合於規定者，工作小組應依據遴選項目或遴選委

員會指定之項目，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審查意見，連同廠商資料

送該遴選委員會供遴選參考。 

10.經本公司審查廠商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不合格標，本公司不

接受說明及補正，並不得參加第2階段綜合遴選，所繳交之押標金無

息退還。 

(1)不合投標資格者。 

(2)投標單、投標押標金票據或本須知第六條所列各款文件有缺漏者。 

(3)投標押標金金額不足或其票據不符本須知第五條規定者。 

(4)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或

低於標租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5)投標文件與本公司規定之格式內容不符、或其填具之投標廠商名

稱不一致者。 

(6)投標押標金票據之受款人非「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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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處高雄營業分處」者。 

(7)投標單內另附條件或期限者。 

（二）第 2 階段：綜合遴選 

1.廠商資格及其他投標文件經資格審查合格後，另擇期辦理綜合遴選。 

2.由遴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規定，聽取合格廠商簡報並參酌企劃書辦理

審查評分。 

3.本案評分項目及配分等方式依本案遴選須知規定。 

4.本案遴選採序位法計分(詳遴選須知)，遴選委員於各遴選項目之評分

加總轉換為序位後，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以平均總評分在 75 分

以上，序位合計值最低為第1名之廠商為「優勝廠商」 並簽報機構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 

九、得標人放棄得標者，其繳納之投標押標金不予返還。投標押標金於開標後，

除得標人外，其餘應由未得標人持憑交寄投標單函件之郵局掛號執據及與

投標單內所蓋相同之印章，無息領回；或由未得標人出具委託書(所蓋印章

與投標單相同)委託受託人(應附身分證明文件)領回。得標人放棄得標時，

得由本公司通知次優勝人取得得標權或重新辦理標案。 

十、得標人應於決標翌日起20日內(末日為例假日者順延至下一上班日)由負責

人或委託代理人攜帶與投標單相同之印章及投標時所附證件之正本並交清

相關保證金，至本公司複審後辦理簽約手續。前項證件經核對符合後，連

同保證人印章、身分證，按照本公司規定辦理租賃契約簽訂手續。依本公

司通知之指定日會同至法院或民間公證人事務所辦理公證，並負擔公證費

用。 

十一、(刪除)。 

十二、決標後尚未簽訂租約前，得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放棄得標，其

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返還（以得標人依規定應繳納金額為限，溢繳部分

予以發還），由本公司通知次優勝廠商(平均總分在75分以上，序位合計

值最次低)取得得標權或重行辦理標案。 

（一）依投標單所填投標人或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住址寄送之通知書無法送

達或被拒收。 

（二）簽約前未繳清第五條加價得標之相關差額者。 

（三）逾第十條規定期限未簽訂租約或公證手續者。 

（四）依第十條所附證件不符規定或影本與正本不符或經查明係偽造變造使用

者。 

（五）本公司發現得標人不具投標資格。 

（六）依規定未於簽約前繳清相關保證金者。 

前項次優勝廠商應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10日內一次繳清應繳之全額。 

十三、簽訂租約後，經發現得標人不具投標資格時，應終止租約，得標人已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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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之公證費、接(復)水、電、瓦斯及大樓管理費等費用，不予返還；所

繳之租金及履約保證金，全額不予返還。 

十四、保證人規定： 

（一）得標人應覓具連帶保證人1人或店保1家，應定期對保，並就得標人應履

行本約之義務及賠償負連帶責任，同時拋棄先訴抗辯權。但政府機關及

公營事業機構可免除保證人。 

（二）得標人另於簽約前，以本須知第五條規定之票據提供相當於3個月租金

之保證金(且不得低於新臺幣60萬元整)者，得免除保證人。此保證金於

租期屆滿或租約終止時，須抵充未繳清之月租金、違約金、懲罰性違約

金、其他費用、拆除地上物或騰空租賃物、損害賠償等費用，如有剩

餘，無息退還，如有不足，承租人應另行支付差額。 

十五、得標人得以其出具等值之下列各款文件換抵已繳納之履約保證金： 

（一）無記名政府公債。 

（二）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不包轉讓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設質

時，必須以得標人名義辦理，其內容應與所附「定期存款單質權設定申

請書」，「定期存款單質權設定覆函」之實質內容相符。經設定質權後不

得中途要求提取利息，但到期存單得辦理換單質押手續，該金融機構均

須載明拋棄行使抵銷權始可辦理，且質權設定期限應較契約屆滿日長90

日以上。 

（三）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書，其內容應與所附「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書」之

實質內容相符，且其有效期應較契約屆滿日長90日以上。 

十六、租賃標的物以現狀出租，並依契約規定使用收益，收回時得標人不得有

任何請求，投標人應至現場自行查勘並評估可行性。租賃標的物點交時，

若得標人遷出時有任何物品留置不搬，得標人同意不論價值高低均視為

拋棄其物所有權，逕由本公司處理，所需費用由得標人負擔。 

十七、租賃標的物如因故致一時不能點交時，得標人應俟本公司收回租賃標的

物後，再辦理公證點交標的物，若自決標翌日起逾壹年，本公司仍無法

收回時即通知得標人取消得標權，並無息退還押標金，但自決標翌日起

已逾2個月仍未收回標的物時，得標人得向本公司主張放棄得標權無息領

回押標金，不得有其他請求。 

十八、本須知稱日(天)係指日曆天(期間連續計算，包含星期假日、國定假日、

選舉投票日、彈性放假日、民俗節日及其他休息日)，另契約中各繳款日

如為例假日，得於例假日結束後之次日為繳款日期。 

十九、本標的出租機構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依本公司內部分層負責，

指定本公司資產開發處高雄營業分處作為公開招標及履約管理單位，並

由該分處開立發票。 

二十、得標人倘依本投標須知第十五條辦理換抵已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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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及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書之質權人，亦為本公

司授權管理單位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處高雄營業分處。 

廿一、本標的出租機構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俟本公司資產開發處高

雄營業分處取得該分處之圖記，本公司將通知得標人以簽署協議書方式，

將出租機構移轉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處高雄營業分處，

如有相關費用依契約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廿二、本投標須知、遴選須知及乙方投標企劃書(含附件)，其內容視為租約附

件。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出

租及利用作業要點」、遴選須知及標租租賃契約書辦理，本公司有解釋之

權。決標後簽訂契約書時，得標廠商所提出之企劃書，其內容視為契約

一部分，得標廠商應依其企劃書所載之內容執行，執行內容之變更應提

供同等級或更佳服務品質，倘其實際經營情形與其所提出之企劃書內容

不符時，本公司得限期促其改善或提出說明，逾期未改善或其說明未獲

本公司接受者，本公司得終止契約。 

廿三、租賃標的物如須查詢，請洽本公司高雄營業分處業務室(高雄市三民區南

華路257號3樓，電話：07-2351065、2350320)。 

廿四、本公司檢舉信箱：臺北市郵政314號信箱。檢舉電話：（02）23899554。 

附註：本公司標租資料刊登網站網址為 https://www.railway.gov.tw/tra-

tip-web/adr/rent-tender-1；亦可於政府電子採購網

(https://web.pcc.gov.tw/)查詢。 

 

 


